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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财政厅文件
琼财库〔2025〕343号

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增补 2024—2026年
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的通知

各相关金融机构：

为进一步做好海南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，根据财政部有关规

定和《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组建及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琼财库〔2020〕765号），决定增补 2024—

2026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（以下简称承销团）成员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增补承销团成员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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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增补成为承销团成员的金融机构，应具备以下资格条

件：

（一）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，具备债券承销业务资格。除外

国银行分行外，其他金融机构报名均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外国

银行分行参与承销政府债券业务，应取得其总行对该事项的特定

授权。

（二）财务稳健，资本充足率和净资产状况等指标达到监管

标准，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。

（三）具有负责债券业务的专职部门和健全的债券投资及风

险管理制度。

（四）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，近 3年内在债券承销、交易等经

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信誉良好。

（五）有能力履行海南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协议规定的

各项义务。

二、增补承销团成员确定方式

增补程序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综合考虑近 3年

各申请机构参与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券承销量、债市能力及机构实

力等指标择优确定。

三、报名相关事宜

申请材料需加盖申请机构总部或被授权分支机构公章，并于

2025年 5月 20日前寄送至海南省财政厅国库处。申请机构应认

真填写申请材料，并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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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《2024－2026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增补申

请表》；

（二）法人营业执照、金融业务许可证及具有债券承销业务

资格的证明材料（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）；

（三）机构总部授权委托书（在琼分支机构代机构总部申请

的需提供，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）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收件人：海南省财政厅国库处

联系人：冯怡

联系电话：0898-68557367

电子邮箱：hncztgkc@163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09号财政大楼 1608室

附件：2024—2026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增补申请表

海南省财政厅

2025年 5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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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—2026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
增补申请表

机构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机构总部所在地（市）： 是否在海南省设有分支机构：是（ ） 否（ ）

注册资本： 亿元（2024年度） 总资产： 亿元（2024 年度）

近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无重大违法记录：有（ ） 无（ ）

承销意愿
每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意愿承销比例： %

是否有意愿成为 2024-2026 年主承销商：是（ ） 否（ ）

债市能力

2024-2026 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：甲类（ ） 乙类（ ） 非成员（ ）

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： 是（ ） 否（ ）

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：是（ ） 否（ ）

交易所债券市场做市商：是（ ） 否（ ）

2022-2024 年记账式国债承销量（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）： 亿元

2022-2024 年地方政府债券承销量（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）： 亿元

2022-2024 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量（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）： 亿元

资本经营

及风险防控

状况

2024年净资产： 亿元 2024 年利润总额： 亿元

银行类机构

2024 年资本充足率（%）：

2024 年不良贷款率（%）：

2024 年拨备覆盖率（%）：

证券类机构

2024 年资本杠杆率（%）：

2024 年风险覆盖率（%）：

2024 年券商分类评级结果：

联系方式

联系部门：

联系人及职务：

联系电话：

地址及邮编：

传真及邮箱：

填表日期：2025年 月 日

注：
1.以上指标均为各机构总部数据，保留两位小数。
2.意愿承销比例为每年意愿承销额度占每年债券发行总额度的比例，须真实、合理，且按不超过 35%

填报。
3.以上债券承销量均为公开发行债券承销量。
4.申请机构对填报内容以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或以不正当手段

取得承销团成员资格的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其承销团成员资格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 5月 14日印发


